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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去年同期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6,467,437 3,091,030

銷售成本 (6,302,474) (2,893,296)

毛利 164,963 197,734

其他收入 3 14,969 6,769

銷售及行政費用 (73,021) (76,692)

經營溢利 106,911 127,811

融資成本 (9,182) (7,955)

除稅前溢利 4 97,729 119,856

所得稅 5 (11,421) (14,842)

除稅後溢利 86,308 105,014

下列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3 64,003 73,324

－少數股東權益 13 22,305 31,690

除稅後溢利 13 86,308 105,014

每股盈利－基本 7 6.17仙 7.07仙

載於第7至23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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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3

（以港元為單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442,906 1,480,096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權益 93,726 92,959

無形資產 8 79,683 84,750

1,616,315 1,657,805

流動資產

存貨 9 425,309 415,77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28,958 161,910

應收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 199,325 171,3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3,103 118,909

956,695 867,94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19,228 244,980

應付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 47,999 31,106

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 4,431

無抵押銀行貸款及透支 140,553 300,653

本期稅項 15,951 12,104

523,731 593,274

流動資產淨值 432,964 274,6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49,279 1,932,474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43,408 －

2,005,871 1,93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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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4

（以港元為單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重列）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03,683 103,683

儲備 1,455,455 1,407,004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總額 1,559,138 1,510,687

少數股東權益 13 446,733 421,787

權益總額 13 2,005,871 1,932,474

載於第7至23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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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於一月一日之權益總額：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權益 13 1,510,687 1,388,095

少數股東權益 13 421,787 356,409

於一月一日 13 1,932,474 1,744,504

期內於權益內確認之收入淨額：

換算香港境外實體財務報表所產生及

未於收益表中確認之匯兌差額 － (385)

本期純利：

期內已確認之收入及開支總額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3 64,003 73,324

－少數股東權益 13 22,305 31,690

13 86,308 105,014

已宣派股息 6 (15,552) (15,552)

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進行資本交易

產生之股東權益變動：

－於期內購入附屬公司產生之少數股東權益 13 2,641 1,927

於六月三十日之權益總額 2,005,871 1,835,508

載於第7至23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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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 235,026 (256,998)

已付稅項 (7,574) (10,956)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27,452 (267,954)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598 (84,216)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45,856) 420,5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84,194 68,393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909 221,104

匯率變動的影響 － (385)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3,103 289,112

載於第7至23頁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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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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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條文編

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

定。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獲許可刊發。

除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

二零零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編製。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

於附註2。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所作的判斷、估

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的經匯報資產與負債、

收入及支出的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分附註。附註闡述自二零零四年年度財

務報表刊發以來，在瞭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變動和表現方面確屬重要的事件及交

易。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無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完

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

的《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

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31至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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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8

1 編製基準（續）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有關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惟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取閱。核數師於其二

零零五年三月十八日報告中已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或可供提早採用。董事已根據已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釐定於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後，該等對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有效或可供提早採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受到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

額外詮釋或作出的其他修訂所影響。因此，不能在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準確地確

定本集團將對該期間財務報告採用的會計政策。

與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會計期間有關，並已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反映的

會計政策修訂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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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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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a) 正商譽及負商譽的攤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36號「資產減值」）

在以往期間：

— 對於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產生的正或負商譽直接與儲備抵銷，並不會

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直至所購入業務出售或出現減值為止；

— 對於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的正商譽是按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

攤銷，並在有跡象顯示出現減值時接受減值測試；及

— 對於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的負商譽按所收購應計折舊／攤銷

的非貨幣資產的加權平均可用年限攤銷；但如負商譽關乎在收購日已確定

的預計未來虧損，便會在預計虧損出現時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6號的規定，本集團不再攤銷正商譽。該等商譽會每年（包括初次確認當

年）或在出現減值跡象時接受減值測試。減值虧損會在與商譽相配的現金產生

單位的賬面值高於其可收回值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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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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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a) 正商譽及負商譽的攤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36號「資產減值」）（續）

此外，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若透過

企業合併收購的淨資產的公允價值高於已付代價（即按照以往會計政策原應列

作負商譽的金額），高出的部分會即時在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本集團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採用有關正商譽的新

會計政策。因此，並無重列比較數字；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的累計攤銷已

與成本沖銷；以及並無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損益表確

認商譽攤銷。

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當所收購的業務出售或

出現減值時，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以往計入儲備的商譽（即於二零零一年一

月一日前產生的商譽）亦不會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有關負商譽的會計政策變動對中期財務報告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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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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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b) 重新換算境外業務投資淨額的商譽（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的影響）

於過往年度，按附註2(a)所述，商譽乃直接於權益或按成本減攤銷及減值準備

列賬。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由收購境外業務產

生的商譽列作境外業務資產，因此商譽以該境外業務的功能貨幣列示並於每個

結算日按當日的收市匯率換算。任何匯兌差額連同任何因重新換算境外業務資

產淨值產生的任何其他差額，直接於匯兌儲備中扣除。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的過渡性條文，該項新政策並無追溯採用並僅會應

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進行的收購。有關匯兌差異政策的變動對中期

財務報告並無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c) 少數股東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在以往年度，於結算日的少數股東權益是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與負債分開呈

報，並列作資產淨值的扣減。少數股東所佔本集團年度業績的權益亦會在綜合

損益表內分開呈報，並列作計算股東應佔溢利前作出的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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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c) 少數股東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續）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和第27號的規定，於

結算日的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產負債表的權益項目中，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分開呈報，而少數股東所佔本集團期內業績的權益，則在綜合收益表

上列示為在本公司少數股東權益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間分配的期內溢利／虧

損總額。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收益表及權益變動表內呈報的少數股東權益已因而重報。

(d) 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在以往年度，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權益是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

損列賬。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規定，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倘若位於租

賃土地上的任何建築物權益的公允價值能夠與本集團首次訂立租賃時或自前度

承租人接收時或有關建築物興建日期（以較遲的時間作準）的土地使用權公允價

值分開確定，則土地使用權便會列作經營租賃列賬。

因收購土地租賃而預付的任何地價或其他租賃付款均按相關使用權期限以直線

法攤銷。期內的攤銷支出乃即時於收益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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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d) 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續）

位於該等租賃土地上的任何自用建築物繼續列作固定資產的組成部分。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採用，固定資產期初結餘及比較資料已就與過往期間有關的

金額作出調整。因此，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就土地使用權作出

的付款分別達66,555,000元及92,959,000元，已由固定資產重新分類為根據

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經營租賃土地權益。

3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是按本集團的業務和地區分部呈列。由於業務分部資料對本集團的內部財

務匯報工作意義較大，故已選為主要報告形式。

業務分部

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業務分部，分別為原油、石油及石化產品貿

易、石油產品分銷及原油碼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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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業務分部（續）

本集團期內按業務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如下：

原油、石油及

石化產品 石油產品分銷 提供原油碼頭服務 分部間抵銷 未分配數額 綜合數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

　的收入 5,400,742 2,275,063 916,513 648,823 150,182 167,144 － － － － 6,467,437 3,091,030

分部間收入 － － － － 1,249 2,771 (1,249) (2,771) － － － －

來自外界客戶

　的其他收入 － 626 13,572 3,746 62 195 － － 1,335 2,202 14,969 6,769

總額 5,400,742 2,275,689 930,085 652,569 151,493 170,110 (1,249) (2,771) 1,335 2,202 6,482,406 3,097,799

綜合數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分部業績 29,334 22,912 5,265 7,140 79,168 112,731 (474) (1,718) 113,293 141,065

未分配利息收入 1,335 2,202

未分配企業費用 (7,717) (15,456)

經營溢利 106,911 127,811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絕大部分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而本集團於該兩段期間的

營業額及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貢獻超過90%均來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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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借款利息 9,182 7,955

折舊 46,839 40,864

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6,940 6,934

利息收入 (1,335) (2,203)

經營租賃支出包括2,458,237元使用若干加油站設施的或然租金支出（二零零四

年：1,939,948元）。

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期稅項 4,800 3,3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99

4,800 3,399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地區

本期稅項 6,621 11,443

所得稅支出總額 11,421 1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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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續）

附註：

(a) 二零零五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按本期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

(b) 中國所得稅按當時適用稅率計算。

(c)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所有暫時差額的影響均不重大，故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

備。

6 股息

於中期期內已批准及派發上一財政年度的應派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中期期內已批准及派發有關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1.5仙

 （二零零四年：每股1.5仙） 15,552 15,552

根據股東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的批准，截至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5仙合共15,552,000元的末期股息已於二零

零五年五月十八日派發。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1.5仙，合共15,552,000元（二零零四年：每股1.5

仙，合共15,552,000元）。該股息尚未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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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64,003,000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3,324,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036,830,000股（二零

零四年：1,036,830,000股）計算。

由於該兩段期間內並無存在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8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油站的經營權。

9 存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原油及備用部份 205,386 190,946

石油及石化產品 219,923 224,832

425,309 4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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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包括在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

－即期 76,196 111,954

－逾期1至3個月 4,604 9,938

－逾期3個月以上但不超過12個月 799 868

應收賬款總額 81,599 122,76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7,359 39,150

128,958 161,910

由發單日期開始計算的三十日內為債務期限。債務人須付清逾期三個月以上的債

項，方可繼續獲授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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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在內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22,961 26,105

－1個月後3個月內到期 129,439 66,115

－3個月後6個月內到期 28,066 2,83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總額 180,466 95,0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8,762 149,922

319,228 244,980

12 應收／應付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應收／應付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的款項主要為貿易交易產生的結餘，屬無抵

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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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及儲備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一般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103,683 333,857 23,444 177,314 (1,179) 873,568 1,510,687 421,787 1,932,474

已批准上年度的末期股息 － － － － － (15,552) (15,552) － (15,552)

本期溢利 － － － － － 64,003 64,003 22,305 86,308

期內購入附屬公司產生的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2,641 2,64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103,683 333,857 23,444 177,314 (1,179) 922,019 1,559,138 446,733 2,005,871

14 承擔

(a)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於中期財務報告內作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如

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19,660 23,402

該等資本承擔主要與儲油罐建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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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續）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不可註銷經營租賃下的合計未來最低應付租金如

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年內 2,976 2,700

1年後但5年內 15,193 10,532

5年後 30,163 32,857

48,332 46,089

本集團租賃若干加油站設施、廠房及機器，以及土地及樓宇。加油站設施的租

賃一般為期20年，而租金大多於租賃期內釐定。加油站設施的若干租金是經

參考有關加油站的收益後釐定，並不包括在上述未來最低租金之內。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就若干附屬公司動用及由本公司提供擔保的銀行信貸的

或然負債約為116,636,000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138,60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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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關連方交易

(a) 於期內，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與其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進行交易。於

綜合收益表內扣除／（計入）的重大關連方交易詳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元 千元

本集團出售的原油 (2,999,741) (949,613)

本集團購入的原油及相關費用 2,257,847 923,217

本集團出售的石油產品 (887,602) (445,480)

本集團出售的石化產品 (68,059) (16,717)

本集團為油站購入的石油產品 666,940 503,428

本集團就一般貿易購入的石油產品 111,507 －

本集團應付的原油提煉及加工費用 21,447 230,010

本集團應收的碼頭服務費用 (151,023) (171,271)

建造及購入廠房及設備的

費用及本集團應付的

其他間接費用 2,617 12,397

(b) 本集團的若干銀行融資以控股公司所提供的擔保及／或其他財務承諾作為保

證，而本集團毋須就此付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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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大關連方交易（續）

(c) 本集團在現時以國家控制實體為主體的經濟體制下運營。除與本集團控股公司

及同系附屬公司進行的交易外，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大部份的業務亦是

與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以及眾多的政府機關和機構（統稱

為「國家控制實體」）進行的。該等交易包括買賣原油以及石油及石化產品並按

與非國家控制實體所訂立的交易相若的條款進行。儘管本集團大部份的業務均

與其他國家控制實體進行，本集團相信其已就上文的關連方交易提供具意義的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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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5仙予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星期五），首尾兩日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付建議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交回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本公司的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股

息支票將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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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內，本集團實現營業額64.67億港元，比上年同期增

長109.3%；實現股東應佔溢利0.64億港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33%，溢利下降主要

是由於本集團主要客戶停工檢修而導致的業務量下降。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由於廣州石化停工檢修，惠州原油碼頭經營量顯著下降，其中：

輸送原油329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14%；原油裝卸量330萬噸，比上年同期下降

12%，原油日均貯存量也比上年同期下降5.36%。上半年碼頭板塊實現營業額約1.54億

港元及稅後淨利約0.73億港元，分別較上年同期下降約12%及30%。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加油站銷售產品約25萬噸，較上年同期增

長超過20%；實現營業額約9.5億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約46%，但由於受國內成品油

價格調整機制影響，油站利潤空間減少了36%，雖然油站採取了多種措施降低費用成

本，但整體效益仍然較去年同期降低了30%。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原油152萬噸，實現銷售收入39.57億港元，分別比上年

同期增長約85%及147%；石化產品銷售量為37.5萬噸，實現銷售收入14.16億港元，

比去年同期分別增長約37%及109%。銷售收入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原油價格的持續上

升。國際貿易銷售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804萬港元，淨利潤增加712萬港元，為股東帶

來更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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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下半年，世界石油市場仍將處於比較活躍的時期，中國國內原油及成品油

需求也將繼續保持旺盛，本集團將繼續以控制風險，穩健經營為前提，抓住市場機遇，

爭取更大效益。本集團還將繼續著眼於未來長遠發展，提高本集團長期的盈利能力。

其中：惠州碼頭將投資及開始興建一座30萬噸級的泊位，提高接卸能力，以滿足下游

客戶擴大生產能力的需要，同時也可降低過駁量及相關費用，從而提高公司未來的盈

利能力；利用碼頭反輸系統，增強保稅庫運作的靈活性，拓寬碼頭服務的客戶範圍，

為本集團開拓新的盈利方式；本集團將充分關注原油市場、成品油市場和化工品市場

的變動及其風險，分析市場環境，總結成功經驗，爭取進一步提高國際貿易盈利水平；

按照集團戰略定位，審慎選擇、科學評估各種投資機會和項目。

本集團將繼續努力，爭取為股東提供更多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2.03億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億港元）；銀行貸款約為1.84億港元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1億港元），其中短期銀行借貸為1.41億元，而銀行

長期借款為0.43億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相比）為1.83（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6），而負債比率（總負債與總資產相比）為22.04%（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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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均位於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而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港

元和美元單位計算。董事相信，本集團的業務並無承受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員工人數為1,186人，與年初基本相當。薪酬包括基

本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其結構參考不同地區的市場條件、人力資源成本趨勢以及

僱員的貢獻（根據其考績）而釐定。

購股權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根據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通過的決議案採納，

並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屆滿。根據該計劃，董事可向合資格僱員（當中包括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按該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予以行使時發行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任何時候已發行股份

的10%。授予任何個別人士的購股權予以行使時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任何

時候已發行及根據該計劃將發行股份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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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於授出後起計的21日內，必須獲得僱員接納，並繳付每份購股權1.00港元，方

可作實。於接納授出購股權日期起，至該購股權因提早終止而失效的日期與授出日期

的10週年的較早者，可以隨時予以行使。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價格不得低於本公司

股份的面值與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的平均收市價80%的較高者。

自購股權計劃成立以來，概無授出購股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並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

團（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的任何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須記錄於根據該條例第352條保存

的登記冊內，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載列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證券交易守則」）須由本公

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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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除下文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

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保存的登記冊內：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身份 百份比

中石化冠德 公司 750,000,000 實益擁有人 72.34%

國際有限公司

附註： 中石化冠德國際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中國石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持有，中國石化國際事業有

限公司的全部註冊股本由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股本控

制性權益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持有。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在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公司管治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公司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的適用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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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期內本集團的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已按照守則的規定成立。

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證券交易守則。於對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遵照證券交

易守則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樹杉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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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按　貴公司的指示，審閱載於第2至23頁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的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須遵照該規則的有關規定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告

是董事的責任，報告並已經董事批准。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審閱工作的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提出獨立結論，並按照我們

雙方所協訂的應聘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

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所進行的審閱工作

我們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審閱。審

閱工作主要包括就中期財務報告諮詢集團管理層及實行分析程序，據此評估（除另行披

露者外）有否貫徹應用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審閱工作不包括控制測驗及核實資產、負

債及交易等審核程序，涉及的範圍遠較審核工作為小，因而所提供的保證較審核工作

為低。因此，我們不會就中期財務報告表達任何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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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結論

根據這項不構成審核的審閱工作，我們認為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財務報告無須作出任何重大修改。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


